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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可 根 據 社 會 發 展 需 要 並 諮 詢 有 關 方 面

的意見，承認新的專業和專業團體。”  

 

3 .  《基本法》第 142 條 是 第 六 章 下 的 條 文。《 基 本 法 》第 六 章

是關於“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體育、宗教、勞 工 和 社 會 服 務 ” 的 ，

當中的條文有一個要點，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以就條文所

涉及的事宜，在“原有 ……制度的基礎上”，“自行”制定相關

的政策或做法。  
 
 
原 有 制 度  

 

4 .  《基本法》第 142 條是一項概括性的條文，適用於香港不同

的 “ 專 業 ” 和 “ 專 業 團 體 ”。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香 港 回 歸 前 ，

根據當時的制度，多個專業都受到法例規管，包括會計師 (見《專

業會計師條例》 (第 50 章 ) )、牙醫 (見《牙醫註冊條例》 (第 156
章 ) )、律師 (見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 (第 159 章 ) )和醫生 (見《醫生

註冊條例》(第 161 章 ) )等。這些專業可根據有關法例作不同程度

的自我規管。  
 
5 .  考 慮 到 香 港 原 有 規 管 “專 業 ”的 制 度 ， 賦 予 “專 業 團 體 ”完 全

自主的權力不可能是《基本法》第 1 4 2 ( 3 )條的原意，因為這樣做

會偏離了原有規管 “專業 ”或 “專業團體 ”的制度。尤其是《基本法》

的 實 施 一 向 以 延 續 性 為 大 前 提 ( 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 M a  W ai  
Kwan  [ 1997 ]  HKLRD 761 )，在這個情況下政府認為有充份及令人

信納的理據，《基本法》第 142 條 不 會 企 圖 更 改 香 港 原 有 用 以 規

管 “專業 ”的制度。事實上，《基本法》第 1 4 2 ( 1 )條規定香港特別

行 政 區 政 府 須 在 原 有 制 度 的 基 礎 上，制 定 評 審 專 業 資 格 的 辦 法 。

鑑於 “專業團體 ”在原有制度下並沒有完全自我規管的權力，因此

賦 予 這 些 團 體 完 全 自 主 的 權 力 亦 相 當 不 可 能 是 《 基 本 法 》 第

1 4 2 ( 3 )條的立法原意。誠如佳日思教授所言，《基本法》第 142
條沒有明確規定須由專業團體自行釐定專業成員的資格，也沒有

指明專業或專業團體所能享有的自主程度 (Gha i ,  Y . (1999 )， Hong  
K o n g ’ s  N e w 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 O r d e r (第二版 )，香港大學出版社，第

332、 426 和 436 頁 )。  
 
6 .  在原有制度下，香港醫務委員會 (醫委會 )成員組合的其中一

個特點，是既有政府委任委員 (包括業外委員 )，也有選任委員。

追溯《醫生註冊條例》的立法歷史，選任委員是在一九九六年《醫

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》生效時才引入的。醫委會的成員組合一直因

應公眾利益和日漸繁重的工作量而不斷演變。再者，規管醫生的

原有制度是依法設立的。由此可見，香港醫生專業的自我規管制

度一直受法例監管，而醫委會的成員組合也不斷更新，以應付新

的挑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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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在原有制度下，醫委會由委任委員和選任委員組成，當中包

括獲委任的業外委員。鑑於相關的立法歷史和醫委會成員組合的

演變，政府認為《基本法》第 142 條 的 原 意 並 不 是 要 禁 止 委 任 委

員 (包 括 獲 委 任 的 業 外 委 員 )  作 為 醫 委 會 成 員 組 合 的 一 部 分 。 不

論是在回歸前或回歸後，委任委員 (包括獲委任的業外委員 )都是

醫委會成員組合的一部分。  

 

8 .  如 上 文 所 述 ， 佳 日 思 教 授 也 留 意 到 ，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1 4 2 ( 3 )
條沒有訂明專業或專業團體所能享有的自主程度。綜觀而言，政

府認為有合理理據說明《基本法》第 142 條並無禁止香港特別行

政區政府透過修訂法例來更改醫委會的成員組合。根據原有制度

政府可作出有關修訂。  
 
9 .  基於上述論點，政府認為《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 例 草 案 》建 議

把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業外委員人數由四名增加至八名，與《基本

法》第 1 4 2 ( 3 )條並無抵觸，也不會受《基本法》條文所禁止。這

項建議有助減輕醫委會繁重的工作量，而且是建基於原有制度的

基礎上。  
 
條 例 草 案 第 10  條及附表 1 第 1 部 分  
 
10 . 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， 高 等 法 院 上 訴 法 庭 1確 立 了 曾 參 與 某

一 個 案 的 紀 律 研 訊 程 序 (不 論 是 在 初 步 偵 訊 或 紀 律 研 訊 階 段 )的
委員，而該程序涉及的內容其後成為教育及評審委員會對醫委會

所作建議的事實基礎，則那些委員不能參與醫委會就教育及評審

委員會有關建議的決定 (包括根據《醫生註冊條例》第 20O 條作

出 的 上 訴 )， 原 因 是 那 些 委 員 已 對 相 關 個 案 有 既 定 立 場 ， 因 而 在

表面上有偏頗之嫌 2。  
 
11 .  醫 委 會 法 律 顧 問 根 據 上 訴 法 庭 的 裁 決 引 申 此 安 排 至 醫 委 會

及其轄下其他委員會的程序：如有任何委員曾參與作出某個案的

程序，則不能參與其他與該個案相關的程序。醫委會一直恪守有

關原則。同樣，如有健康事務委員會或教育及評審委員會的委員

曾參與作出某個案的程序，如醫委會就關於該個案的相同基本事

實進行紀律研訊，則該委員不可參與該研訊。  
 
12 .  在現行《醫生註冊條例》下，業外審裁顧問可參與研訊會議。

在《條例草案》下，業外審裁顧問可被委任至初步偵訊委員會 (偵
委 會 )。 根 據 現 行 就 「 已 參 與 程 序 的 委 員 」 的 安 排 ， 如 業 外 審 裁

顧問曾參與偵委會的討論，則不可參與就同一個案所進行的紀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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